请款申请

北京市昌平保障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：

受贵单位（以下简称甲方）的委托，我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对位于①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(未来科技城南区)CP07-0600-0049、0062地块、②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（未来科技城南区）CP07-0600-0047、0048、0060、0061地块两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在土地上市前，为确定共有产权住房共有份额比例进行了评估。

依据双方签订的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（康正合字[2019]271号）第七条约定，参考原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发布的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计价格第971号）相关规定、此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本项目评估工作的繁简程度，甲乙双方协商本次估价每个项目服务费为人民币叁万元，目前我公司已完成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(未来科技城南区)CP07-0600-0049、0062地块、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（未来科技城南区）CP07-0600-0047、0048、0060、0061地块，两个项目的评估工作，并向甲方出具了正式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，现特向甲方申请两个项目的评估服务费，合计人民币陆万元整。

特此申请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
